
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法規及申報

宣導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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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內 容

⼀、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法規及費率說明

二、空污費網路申報及電子化繳費說明

三、空污費現場查核事項說明

四、申報常見問題彙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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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固定污染源空污費法
規及費率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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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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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

• 申報時間

•每年4、7、10月及次年1月底前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，
填具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及繳款單，至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
戶(台銀、高銀、富邦)繳納後，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

•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以書面方式申報

• 申報對象

•固定污染源正常運作排放空氣污染物

•設計不良或操作不當導致設備故障

•維護不當或人為疏失

•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因素

• 年申報對象

•當年度各季空氣污染物核定之排放量皆於1公噸以下者，得於
次年1月底前，報經主管機關同意，調整為每年⼀月底前申報
其前⼀年各季之排放量及費額繳納

• 申報時間

•每年4、7、10月及次年1月底前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，
填具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書及繳款單，至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
戶(台銀、高銀、富邦)繳納後，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

•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以書面方式申報

• 申報對象

•固定污染源正常運作排放空氣污染物

•設計不良或操作不當導致設備故障

•維護不當或人為疏失

•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因素

• 年申報對象

•當年度各季空氣污染物核定之排放量皆於1公噸以下者，得於
次年1月底前，報經主管機關同意，調整為每年⼀月底前申報
其前⼀年各季之排放量及費額繳納

第3條

大量排放空氣污染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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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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申報說明-製程(以自廠係數或公告係數申報)
自廠係數：指固定污源依固定污染源揮發性有機物自廠係數

(含控制效率)建置作業要點提出申請並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之
替代計算公式。
公告排放係數：指固定污源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空氣污

染物排放係數計算。
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計算公式如下：
 Eq= [Aqi×EFi×(1-CE÷100)]
Eq：每季空氣污染物排放量，單位為公斤/季(kg/quarter)
Aqi：第i個每季活動強度數量，單位為活動強度計量單位/quarter。
EFi：第i個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自廠係數或公告之排放係數，單位為

kg /活動強度計量單位。
CE：空氣污染物總控制效率，單位為%。
排放量、活動強度及控制效率之計算，四捨五入制小數點第2位。

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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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採定檢結果之申報之重新核算規定

• 單位活動強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，指固定污染源每
單位之原（物）料量、燃料使用量、產品產量或其他
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操作量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排
放量，且其計算單位應與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污
染物排放係數估算基礎單位相同

8

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

公私場所申報數值

中央主管機關檢測
結果換算單位活動
強度之空氣污染物
排放量

主管機關以
查驗結果
重新核算

差異達
20%
以上

第11條

煙道各種污染物抽
測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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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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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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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

• 漏報、短報排放量之相關罰則規定• 漏報、短報排放量之相關罰則規定

第18條

• 空污費追溯年限及相關利息規定

• 以第18條之方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空費者，中央主管
機關得重新計算追溯5年內之應繳金額。應徵收空污費之污
染物起徵未滿5年者，則自起徵日起計算追溯應繳金額

• 追溯應繳金額，應自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
逃漏空氣污染防制費發生日起，至繳納之日止，依繳納當日
郵政儲金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

• 空污費追溯年限及相關利息規定

• 以第18條之方式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空費者，中央主管
機關得重新計算追溯5年內之應繳金額。應徵收空污費之污
染物起徵未滿5年者，則自起徵日起計算追溯應繳金額

• 追溯應繳金額，應自主管機關通知限期繳納截止日之次日或
逃漏空氣污染防制費發生日起，至繳納之日止，依繳納當日
郵政儲金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

第19條

該污染源
排放量之2倍
計算空污費

偽造、變造或以故
意方式短報或漏報

倘經查核發現屢次
短(漏)報者，將依
本條規定以2倍計

算空污費



苗栗縣政府
環境保護局

12

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

• 資料存查規定• 資料存查規定

第26條

• 施行日期

•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

• 施行日期

•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
第27條

申報資料

繳費收據 紀錄資料

證明資料

保存6年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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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源空污費費率

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之費率法源依據
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7條第2項之授權

公告「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」，以作為執行空污費收費之依據

空氣污染防制費費率總類

污染物 特殊條件 免徵
(T/季) 累進費率 固定費率 分級費率 優惠係數 減量係數

(Q1、Q4)

SOx ≦0.01 V V V

NOx ≦0.01 V V V

VOCs
所有

≦1
V V V

13項個別物種 V

粒狀物
公私場所 ≦0.01 V

推置場/接駁點 - V

重金屬 - V

戴奧辛 -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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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≦X   ：費額＝第三級費率
X<B≦Y ：費額＝第三級費率＋ (B －X) ＊第二級費率
B>Y    ：費額＝第三級費率＋(Y－X)＊第二級費率＋(B－Y)＊第⼀級費率

第三級費率(低) 第二級費率(中) 第⼀級費率(高)

排放量(B) X Y
排放量愈大

適用費率愈高

14

固定源空污費費率

空氣污染防制費計費方式
 主要依排放量決定適切之費率級距

徵收費額＝(排放量×費率) × 優惠係數(D) ×減量係數(E)

▷累進費率計算方式
僅適用SOx、NOx、VOC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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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級比例(A) 優惠係數(D) 計算方法

A≧95% 40%
1. 計算分級比例

分級比例(A)=（符合
適用條件之排放量/全
廠排放量）×100%。

2.依據分級比例結果選
用優惠係數(D)。

75%≦A<95% 50%

50%≦A<75% 65%

30%≦A<50% 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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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源空污費費率▷SOx及NOx收費費率
 依所屬空氣品質防制區與排放量規模，

以累計費率徵收

 氫氣、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為燃料者

• SOx：適用零費率

• NOx起徵量：每季超過24公噸

▷SOx及NOx優惠係數
 裝(設)置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

有效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，且符

合下列情況條件者，費額給予4～

8折優惠：

 SOx排放濃度較排放限值低於50%，
且排放濃度低於100ppm以下

NOx排放濃度較排放限值低於
50%

污染物
種類

費率
適用之

公私場所二級防制區 ⼀、三級防制區
第二、三季 第⼀、四季 第二、三季 第⼀、四季

硫氧
化物

7元/公斤 9元/公斤 8.5元/公斤 11元/公斤 第⼀級:
季排放量＞14公噸

5元/公斤 7元/公斤 6元/公斤 8元/公斤
第二級:

1公噸＜季排放量
≦14公噸

450元/季 450元/季 450元/季 450元/季
第三級:

0.01公噸＜季排放
量≦1公噸

氮氧
化物

8元/公斤 10元/公斤 10元/公斤 12.5元/公斤 第⼀級:
季排放量＞24公噸

6元/公斤 8元/公斤 7.5元/公斤 10元/公斤
第二級:

1公噸＜季排放量
≦24公噸

450元/季 450元/季 450元/季 450元/季
第三級:

0.01公噸＜季排放
量≦1公噸

苗栗縣為第二級防制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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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源空污費費率▷VOCs收費費率
 VOCs：依所屬之臭氧空氣品質防制

區及排放量規模，以累計費率徵收

 起徵量：每季一公噸

 個別物種VOCs：基於維護國民健康，

加徵VOCs中的有害個別物種

污染物
種類

費 率 適用之
公私場所二級防制區 ⼀、三級防制區

第二、三季 第⼀、四季 第二、三季 第⼀、四季

VOCs

25元/公斤 30元/公斤 30元/公斤 35元/公斤
第⼀級:

季排放量＞50
公噸

20元/公斤 25元/公斤 25元/公斤 30元/公斤
第二級:

7.5公噸＜季排
放量≦50公噸

15元/公斤 20元/公斤 20元/公斤 25元/公斤
第三級:

1公噸＜季排放
量≦7.5公噸

污染物種類 費 率

個別
物種

甲苯、二甲苯 5元/公斤

苯、⼄苯、苯⼄烯、二氯甲烷、1,1-二氯⼄烷、
1,2二氯⼄烷、三氯甲烷(氯仿)、1,1,1-三氯⼄烷、
四氯化碳、三氯⼄烯、四氯⼄烯

30元/公斤

▷VOCs優惠係數
 裝(設)置收集及控制設備或

製程改善能有效減少揮發性

有機物排放，使設備處理效

率達95%以上，且較其規定

處理效率下限高3%以上者

分級比例(A) 優惠係數(D) 計算方法

A≧95﹪ 40％

1.計算分級比例
分級比例(A)=(符合適
用條件之排放量/全廠
排放)×100%。

2.依據分級比例結果選
用優惠係數(D)。

75%≦A<95% 50％

50%≦A<75% 65％

30%≦A<50% 80％

苗栗縣為第三級防制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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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源空污費費率

污染物種類

費率(元/kg)

適用之公私場所
第二、三季 第⼀、四季

二級
防制區

⼀、三
級

防制區

二級
防制區

⼀、三
級

防制區

粒狀污染物
(含PM2.5)

38 46 46 55 第⼀級：製程季排放量>10公噸
32 38 38 46 第二級：1公噸<製程季排放量≦10公噸

450
元/季

450
元/季

450
元/季

450
元/季 第三級：0.01公噸<製程季排放量≦1公噸

30 非屬營建工程之堆置場及接駁點等堆置原
(物)料、燃料、產品之固定污染源

鉛、鎘、汞
砷、六價鉻 360 排放鉛、鎘、汞、砷、六價鉻等污染物者

戴奧辛 36,000元/g I-TEQ 季排放量≧0.02g I-TEQ
3,600元/g I-TEQ 季排放量<0.02g I-TEQ

採季節費率，無折扣優惠

粒狀污染物、鉛、鎘、汞、砷、六價鉻、戴奧辛收費費率
粒狀污染物(含PM2.5)：製程以10kg為起徵門檻，採三級累進費率
(32~55元)
堆置場、接駁點：採固定費率(30元/公斤)
鉛、鎘、汞、砷、六價鉻：採固定費率(360元/公斤)
戴奧辛：採分級費率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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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空污費網路申報及
電子化繳費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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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局 空污費申報介面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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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空污費申報作業程序

註:1至4皆須完成，才算完成申報傳送，倘步驟三未按完成，環保局是無法接收到工廠的申報資料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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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局 空污費申報介面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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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申報介面暨操作說明-環保署網頁進入畫面

點選
此處
進入
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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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局 空污費申報介面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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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端申報請依序：步驟一,步驟二,步驟三操作完成

使用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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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局 空污費申報介面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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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局 空污費申報介面操作說明-完成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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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- 「完成申報」要確實
上傳，才算完成申報作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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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空污費暨排放量整合申報系統－ 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

11

22

完成步驟一 線上申報試算金額後

選擇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

11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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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－選擇繳費方式-線上列印電子化代收繳費單

點選情形一需繳費者
 列印電子化繳費單

電子繳費單

採電子化繳費之業者，本系統已透過代收行
庫資訊流連結功能，自動完成步驟二繳費單申
報作業(毋須另行填報繳費資訊)，請於完成繳
費後，直接至步驟三完成申報即可，倘轉出之
電子繳費單未繳納，記得要自行刪除哦!

系統會自動帶入步驟一試算之應繳費金額，若業者於
收到環保局核算公文後需補繳或抵減者，可按修改
鍵進行應繳費金額修正(本欄位金額不包含手續費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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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填寫六聯單之
聯單編號共7碼

金額不須包含
手續費

點選情形一需繳費者
 書面六聯繳費單申報

步驟二 繳費單申報－書面六聯單繳費單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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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本繳費六聯單
公私場所於銀行
辦理空污費繳款
作業時，「務必
請經收人員於繳
費單上蓋上收款
日期章」。
申報空污費時，
請填寫至銀行繳
費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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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空污費現場查核
事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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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17條
公私場所依第三條規定應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，有下列情形之⼀，中央主管機關
得逕依其固定污染源產品產量、原(物)料使用量、燃料使用量、檢測結果或其他有
關資料，計算其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，核定其應繳納之空氣污染防制費:
⼀、未依規定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情形。
二、因設施故障或其他因素，致無法維持正常操作或廢氣未經收集

或防制設施處理即排放於大氣中，未計算空氣污染物排放量。
三、未於第九條規定期限內提報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相關資料、其補

正資料不足。
四、產品產量、原(物)料、燃料使用量與其購買量及結算結果不符。
五、申報之固定污染源數量與實際情形不符。
六、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有第⼗⼀條或⼗二條之情形。
七、其他未依規定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。

苗栗縣政府環保局每季發函於各公私場所之「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
費」申報核算結果明細表第5項，依空氣污染防制費辦法規定申報案件得
視需要篩選查核，本次核算僅針對申報案件進行初審，日後經複審查核

若有變動，應依複審結果作為核算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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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(燃)料或產品量申報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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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製程污染源之原料、產品查核
– 原料、產品與申報內容是否⼀致性
– 每季實際用量或產量申報之單位活動強度

單位是否正確

原料、燃料或產品申報量查核

請各公私場所確實依廠內使用量或產量申報，
將於111年第3季起經查核發現原料量或產品量
短(漏)報者，將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規

定以2倍排放量計算空污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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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x、NOx、P現場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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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料申報-現場查核資料

• 燃料使用狀況查核
–使用種類、含硫量及購買來源(證明文件)
–現場操作記錄表
–燃料用量、領用記錄及使用現況
–油槽容量、有無油錶(購入、使用)
–燃料供輸流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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硫氧化物 氮氧化物

洗滌塔 二Ｏ 一Ｏ 一、 用水量 僅水洗未加藥劑

乾式排煙脫硫 四Ｏ Ｏ 一、藥劑量

一、用水量

二、pH值

三、藥劑量

四、循環液體量

一、用水量

二、pH值

三、藥劑量

四、循環液體量

一、廢氣流量

二、操作溫度

三、觸媒名稱、用量及更換日期

一、廢氣流量

二、操作溫度

三、還原劑種類、注入量及濃度

四、循環流量

一、鍋爐編號

二、設計圖說

三、燃燒容量

四、燃燒室體表面積

低氮氧化物燃燒

器
Ｏ 二Ｏ

加藥劑，且pH值需大

於五．Ｏ，否則效率

為Ｏ

加藥劑，且pH值需大

於五．Ｏ，否則效率

適用水洗塔效率

選擇觸媒還原

(ＳＣＲ)設備
Ｏ 五Ｏ

選擇無觸媒還原

(ＳＮＣＲ)設備
Ｏ 三Ｏ

半乾式洗滌塔 五Ｏ 五

濕式排煙脫硫 六Ｏ 一Ｏ

控制或處理設備

控制效率(％)

應記錄之操作條件項目 備註

硫氧化物或氮氧化物控制或處理設備之控制效率

現場若無相關
紀錄，則不
予認定硫氧
及氮氧化物
之控制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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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x、NOx、P現場查核

粒狀物控制或處理設備之控制效率
空氣污染

物
控制或處理設備

(措施)
控制效率
(％)

應記錄之操作條件項目 備註

粒狀污染
物、鉛、
鎘、汞、
砷、六價
鉻

灑水措施 50 噴灑用水量
灑水1次/4小
時

砂石採取、
碎解作業程
序適用

灑水措施 75 噴灑用水量
灑水1次/2小
時

灑水措施 85 噴灑用水量
灑水1次/1小
時

重力集塵器 45 壓降
旋風集塵器 65 壓降
半乾式洗滌塔 35 噴入量

洗滌塔 65
1.用水量 2.循環液體
量

包括濕式排煙脫硫設備。

袋式集塵器 95 集塵器壓降
靜電集塵器 95 1.廢氣處理量 2.電壓

戴奧辛
袋式集塵器 95

1.集塵器壓降 2.活性
碳噴入量

選擇觸媒還原設
備

95 操作溫度

現場若無相關
紀錄，則不
予認定粒狀物
之控制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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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現場查核

VOCs製程排放量查核重點
1.確認徵收所屬對象之製程是否均依規定申報

– 依據製程反應是否產生VOCs
– 全廠製程是否使用含VOCs原物料進行判斷

2.計量方式選用是否正確
– 依據製程特性進行判斷

3.公告係數選用是否正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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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現場查核

VOCs製程排放量查核重點(續)
4.採管道檢測結果申報者

– 污染源與排放管道前後連通情況是否正確
– 檢測報告與申報內容是否相符
– 檢測當時污染源操作條件是否正常

5.活動強度查核
– 原物料及產品是否與申報內容相符，比對許可內容之原物料及產

品是否依規定納入空污費申報
– 原物料中VOCs含量資訊是否正確，比對SDS內容有害物VOCs物

質百分比
– 依實際原物料使用量或產品產量推算申報單位活動強度是否合理
– 停工工廠或報廢之污染源是否已檢具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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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現場查核

VOCs製程排放量查核重點(續)
6.質量平衡查核

– 原物料回收、儲存及再利用資訊是否正確
– 管道檢測資訊是否合理
– 廢水處理排放是否符合標準
– 廢棄物產出及清運資訊是否合理
– 產品生產量是否與申報資訊相符

7.控制效率查核
– 集氣設施與防制設備是否與申報內容相同
– 集氣設施與防制設施公告收集效率值與控制效率值是否選用正確
– 集氣設施與防制設施操作及保養紀錄是否完整
– 現場集氣設施與防制設施操作時間是否與污染源操作時間相符
– 集氣設施與防制設施操作紀錄是否正常，是否與法規規定內容相

符

如：管道檢測報告
資料、廢棄物清運
三連單、廢液回收
VOCs含量百分比
檢測報告..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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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現場查核

VOCs製程排放量查核重點(續)
8.製程之污染源、集氣設施、防制設備連接方式，是否與
申報內容相符，現場若無應紀錄之操作項目報表則不予
認定相關之處理效率

– 確認非單⼀關係之連接方式者，其控制效率部分計算之結果與
實際狀況之符合度

9.全廠製程排放量計算結果是否正確
– 依據各參數計算所得排放量是否正確

10.個別物種免除申報檢附資料是否合理
– 確認全廠製程過程及原物料使用未含公告之個別物種項目
– 確認相關檢測及佐證資料是否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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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防制設備效率

若現場
無法提
供用電
量資料，
可提供
相關用
電資料
作為佐
證

認定收集效率之相關條件，現
場若無應紀錄之操作條件相關
紀錄，則其收集效率不予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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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防制設備效率

應紀錄之操作條件項
目：用電量､廢氣流
量 ､氣體出口溫度 ､
冷凝劑出口溫度 ､冷
凝液流量 ､冷凝更換
量及更換日期，若現
場無法提供用電量資
料，可提供相關用電
資料作為佐證

用電量､廢氣流量 ､進口氣體溫度
､吸附材質更換量及日期､進氣
VOCs濃度,更換量以每公斤活性
炭置換0.2公斤VOCs計算其處理
量，另現場應提供其舉證資料，
包括活性碳更換證明、購買憑據、
汰換活性碳處理方式等說明，若
業者可提出「吸附效能檢驗報
告」，可據作為佐證依據

現場若無應紀錄之操作條件相關紀錄，
則其處理效率不予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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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防制設備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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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查核常見缺失

SOx、NOx及粒狀物空污費現場查核常見缺失如下：
燃料或產品紀錄量與空污費申報不⼀致
檢測係數計算錯誤
公告係數引用錯誤
低污染性燃料未申報，如天然氣等
燃料或產品量未取到小數點第二位
煙道編號、污染源名稱及編號未填寫
原物料使用量單位申報錯誤
污染源未列入許可證者未申報，如小型鍋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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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查核常見缺失

VOCs空污費現場查核常見缺失如下：
原料或產品量未取到小數點第二位
原物料或產品量未依實際使用量申報
污染源未申報或未填寫完成
公告係數選用錯誤
集氣或防制設備效率未申報
污染源或原料未列入許可證者未申報，

如更換原料、代工製作之原料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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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查核常見缺失

VOCs空污費現場查核常見缺失如下：
許可證製程名稱或編號未填寫
儲槽申報內容與現場不符
非屬製程中倘有使用含揮發性有機物

原物料皆需納入空污費申報範圍，如
工廠維護保養(管絡、煙囪、設備現
場塗裝作業)、機台清洗等有機溶劑
之使用

物質安全資料表SDS成分不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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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含量百分比檢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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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報常見問題
彙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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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x、NOx 、P以檢測報告申報時注意事項

1.SOx.NOx空氣污染物之檢測係數計算公式：

SOx：

NOx和粒狀物：

2.以檢測報告計算位數規定：

3.當日檢測用量單位：

(1)低硫燃油單位：KL/hr。

(2)天然氣單位：KM3 /hr，如為M3請換算為KM3 /hr。

(3)產品產量單位：T/hr 。(申報SOx 、NOx)

★當日檢測用量小時值，請確實依檢測當日
紀錄值計算。

當日檢測燃料用量(kl/hr)
空氣污染物排放量(kg/hr)  

項目
小數點
以下1位

小數點
以下2位

小數點
以下3位

含氧率(%) ●

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●

當日檢測用量 ●

檢測排放係數 ●

空氣污染物排放量(kg/hr)  

當日檢測燃料用量(kl/hr) X 燃料含硫份(%)

例如：
硫氧化物檢測排放係數:5.23(Kg/hr)÷0.72(KL/hr)÷0.5(含硫量)=14.528
氮氧化物檢測排放係數:3.48(Kg/hr)÷0.72(KL/hr)=4.833
粒狀物檢測排放係數:0.62(Kg/hr)÷0.72(KL/hr)=0.861

當日用油量或產量，請取
位至小數點第2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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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污費常見申報問題說明

SOx、NOx、P 以檢測報告申報時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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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

錯誤

• 煙道編號、排放管道應為P開頭之編
號/逸散為Y開頭之編號加上三碼數字

• 製程編號為M01或M00(無許可證)開
頭之編號加上兩碼數字。

• 污染源編號為E開頭編號加上三碼數字

污染源資料建檔錯誤

SOx、NOx網路申報注意事項

S.N.P污染
源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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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x、NOx網路申報注意事項

錯誤

正確

污染源資料建檔錯誤

• 物料用量SOx及NOx用量應一致
• 物料單位低硫燃油為公秉，含硫分為0.5%，

含硫分輸入不正確影響排放量與金額
• 注意物料用單位選用
• 如天然氣單位為千立方公尺
• 低硫燃油、高級柴油、液化石油氣單位公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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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x、NOx網路申報注意事項

“製程編號”
請務必填寫，
例如M01或
M02…等

“污染源編號”
請務必填寫，
例如E001或
E002…等

“防制設備名稱”
如無防制設備請
務必填寫「無」，

勿空白 “防制設備編號”
如無防制設備
請「空白」，

勿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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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污費常見申報問題說明空污費常見申報問題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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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x、NOx、P 空污費現場查核常見缺失如下：

檢測係數算錯(部份未用最近一次檢測
報告)

係數引用錯誤

低污染性燃料未申報

煙道編號、污染源名稱及編號未填

原物料使用量引用錯誤
原(燃)物料或產量未取至小數點第二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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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污費常見申報問題說明空污費常見申報問題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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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儲槽相關參數建置說明

苗栗縣

苗栗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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粒狀物公告係數粒狀物公告係數

製程 污染源 排放係數 估算基礎 初步判定方式

各程序
研磨設施、破碎設備 0.010 原料 有⾏為

貯存卸料 0.001 原料 無⾏為

公告係數-各程序排放係數

水泥生料、
水泥熟料(產品)

飼料混料設備
(污染源)

射(押)出
成型原料倉

案例：

皆可適用皆可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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粒狀物排放量計算方式粒狀物排放量計算方式

檢
測
排
放
係
數

粒狀污染物、鉛、鎘、汞、砷、六價
鉻、戴奧辛排放量：

＝檢測平均排放係數(3次)×活動強度

公
告
排
放
係
數

粒狀污染物、鉛、鎘、汞、砷、六價
鉻、戴奧辛排放量：

＝公告排放係數×活動強度
×(1-控制效率)

堆置場、接駁點計量方式

公
告
排
放
係
數

堆置場排放量：
＝∑[各種作業之公告排放係數×活動強度
×(1-控制效率)]

接駁點排放量：
＝公告排放係數×活動強度
×(1-控制效率)

註：活動強度指原(物)料量、燃料使用量、
產品產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
操作量

粒狀物製程計量方式

粒狀物 近3次
檢測報告

檢測數量污染物

鉛、鎘、
汞、砷、
六價鉻、
戴奧辛

近3年
至少1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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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置場/接駁點排放量計算堆置場/接駁點排放量計算

 堆置場4種⾏為排放係數

(季庫存量+季裝載量)
×車行係數

×(1-控制效率)

(季庫存量×風蝕係數×D1/90
+季裝載量x風蝕係數xD2/90)

×(1-控制效率)

季裝載量
×裝載係數

×(1-控制效率)

季卸料量
×卸料係數

×(1-控制效率)

⾞⾏揚塵 堆置風吹蝕 裝載揚塵 卸料揚塵

產品堆置區以車
子載運出貨，請申
報”車行揚塵”之
庫存量+卸料量

倘原料堆置區或產
品堆置區皆有以車子
載運進場或出貨，請
皆須申報”車行揚塵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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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置場防制措施與效率堆置場防制措施與效率

1. 封閉式建築物

2. 防塵網或阻隔牆

3. 防塵布

4. 防塵網

 60~80%

 50~85%

 50%

 30%

5. 化學穩定劑

6. 灑水

7. 舖設混凝土/瀝⻘混凝土/鋼板

8. 舖設粗級配或粒料

 98~100%

 50~75%

 90~100%

 30~50%

局部集氣系統 60%
灑水措施 50~85%

接駁點(輸送作業)效率
於封閉式建築物內操作 98%~100%
採用濕式輸送系統 8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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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置場防制措施堆置場防制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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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置場防制措施堆置場防制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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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置場防制措施堆置場防制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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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置場防制措施堆置場防制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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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置場防制措施堆置場防制措施

定時器

必須是自動狀態

灑水面積未達堆置區面積90%以上，控制效率須乘以防
制面積與堆置區面積比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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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置場防制措施-車行揚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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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　　址

年度季別 繳費單日期 本季繳費金額註1 滯納罰金 滯納利息 分期利息 短報金額 短報罰金 短報利息 本季核定金額註2 本季溢補繳金額(元) 累計至上季溢 核算結果註3

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Ii=(Ai)-(Bi)-(Ci)-(Di) 補繳金額(元) (元) 

[Ai] [Bi] [Ci] [Di] [Ei] [Fi] [Gi] [Hi] (Ei)-(Fi)-(Gi)-(Hi) [Ji] Ki=(Ii)+(Ji)

10804 1080409 1546 0 0 0 0 0 0 1546 0 0 0

苗栗縣獅潭鄉竹木村四鄰北庄11-2號

6.對於本案核算結果若有異議，請檢附證明文件辦理更正或電洽037-351759 分機105.106.107.108。

貴公私場所申報核算結果：累計溢補繳金額為0元整
備註：

1.「本季繳費金額」為公私場所當季實際繳納金額總計。

2.「本季核定金額」為依據公私場所申報資料進行核算之當季應繳納金額。

3.「核算結果」欄位表示說明：溢繳金額以「正值」表示，補繳金額以「負值(-)」表示(其中包含當季核定之空污費、滯納罰金、滯納利息、分期利息、短報金額、短報罰金及短報利息)。

4.敬請 貴公私場所於收到本核算明細表後，依核算結果(Ki)欄位說明，於下一季(次季)申報時一併繳清所應補繳金額(核算金額欄位表示為負值者)或辦理溢繳金額(核算金額欄位表示為正值者)之抵減。

5.依空氣污染防制費辦法規定申報案件得視需要篩選查核，本次核算僅針對申報案件進行初審，日後經複審查核若有變動，應依複審結果作為核算之依據。  

住　　址

年度季別 繳費單日期 本季繳費金額註1 滯納罰金 滯納利息 分期利息 短報金額 短報罰金 短報利息 本季核定金額註2 本季溢補繳金額(元) 累計至上季溢 核算結果註3

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Ii=(Ai)-(Bi)-(Ci)-(Di) 補繳金額(元) (元) 

[Ai] [Bi] [Ci] [Di] [Ei] [Fi] [Gi] [Hi] (Ei)-(Fi)-(Gi)-(Hi) [Ji] Ki=(Ii)+(Ji)

10804 1080423 162221 0 0 0 0 0 0 78608 83613 -87373 -3760

苗栗縣三灣鄉銅鏡村坡頭背五之六號

6.對於本案核算結果若有異議，請檢附證明文件辦理更正或電洽037-351759 分機105.106.107.108。

貴公私場所申報核算結果：須補繳空氣污染防制費-3760元整，於次季申報時一併繳清所應補繳金額
備註：

1.「本季繳費金額」為公私場所當季實際繳納金額總計。

2.「本季核定金額」為依據公私場所申報資料進行核算之當季應繳納金額。

3.「核算結果」欄位表示說明：溢繳金額以「正值」表示，補繳金額以「負值(-)」表示(其中包含當季核定之空污費、滯納罰金、滯納利息、分期利息、短報金額、短報罰金及短報利息)。

4.敬請 貴公私場所於收到本核算明細表後，依核算結果(Ki)欄位說明，於下一季(次季)申報時一併繳清所應補繳金額(核算金額欄位表示為負值者)或辦理溢繳金額(核算金額欄位表示為正值者)之抵減。

5.依空氣污染防制費辦法規定申報案件得視需要篩選查核，本次核算僅針對申報案件進行初審，日後經複審查核若有變動，應依複審結果作為核算之依據。  

住　　址

年度季別 繳費單日期 本季繳費金額註1 滯納罰金 滯納利息 分期利息 短報金額 短報罰金 短報利息 本季核定金額註2 本季溢補繳金額(元) 累計至上季溢 核算結果註3

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(元) Ii=(Ai)-(Bi)-(Ci)-(Di) 補繳金額(元) (元) 

[Ai] [Bi] [Ci] [Di] [Ei] [Fi] [Gi] [Hi] (Ei)-(Fi)-(Gi)-(Hi) [Ji] Ki=(Ii)+(Ji)

10804 1080430 137872 0 0 0 0 0 0 136449 1423 3510 4933

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1鄰乳姑山2號

6.對於本案核算結果若有異議，請檢附證明文件辦理更正或電洽037-351759 分機105.106.107.108。

貴公私場所申報核算結果：溢繳空氣污染防制費4933元整，可於下季(次)申報時進行抵減
備註：

1.「本季繳費金額」為公私場所當季實際繳納金額總計。

2.「本季核定金額」為依據公私場所申報資料進行核算之當季應繳納金額。

3.「核算結果」欄位表示說明：溢繳金額以「正值」表示，補繳金額以「負值(-)」表示(其中包含當季核定之空污費、滯納罰金、滯納利息、分期利息、短報金額、短報罰金及短報利息)。

4.敬請 貴公私場所於收到本核算明細表後，依核算結果(Ki)欄位說明，於下一季(次季)申報時一併繳清所應補繳金額(核算金額欄位表示為負值者)或辦理溢繳金額(核算金額欄位表示為正值者)之抵減。

5.依空氣污染防制費辦法規定申報案件得視需要篩選查核，本次核算僅針對申報案件進行初審，日後經複審查核若有變動，應依複審結果作為核算之依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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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污費核算公文(每季1次)

依「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」第14依「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」第14
條第1項規定：公私場所依法申報空
氣污染防制費者，各級主管機關應審
查核算並通知其審查結果。其結算不
足者，加徵其差額，並限期於九十日
內繳納，屆期未繳清者，逕依空氣污

染防制法第74條規定辦理。

此為申報金額與審核後相符，無須補
繳金額

此為申報金額經審核後為溢繳金額
(正值)，可於下季抵扣

此為申報金額經審核後為須補繳金額
(負值)，請於下季申報一併補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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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污費申報諮詢窗口:037-351759 傳真:037-351210

(徐小姐分機108) / (卜小姐分機115)

(謝小姐分機109) / (沈先生分機114)

為落實「污染者付費」之公平正義原則，固定污染源
之所有人、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，應依規定時間內自
行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，逾期將依法進行裁處。
每季應詳細記錄固定污染源各項操作情形，如產品產

量、原(物)料使用量、燃料使用量、檢測結果或其他
有關資料，確實呈現各項排放量計算結果。

簡報結束
感謝參與

苗栗縣政府
環境保護局


